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
沪教委发〔2011〕101号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转发《教育部关于印发〈学校

（机构）代码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的通知
各区县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、科研机构，各委、局、控股（集团）公司：

    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（2010-2020年）》，规范管理全国学校（机构）代码，提高教育统计管理水平，教育部研究制定了《学校（机构）代码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现将《教育部关于印发〈学校（机构）代码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教发〔2011〕6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认真学习，充分认识贯彻执行《管理办法》的重要意义，做好代码申请、登记和更新维护工作。

附件：教育部关于印发《学校（机构）代码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教发〔2011〕6号）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
二○一一年八月五日

	主题词：教育  学校  管理  转发  通知

	抄送：各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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